
核發電氣警械（棍、棒、銬、電擊器）

製造輸出申請案件作業程序 
一、依據：警械許可定製售賣持有管理辦法。 

二、流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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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廠商檢附（一）申請（具

結）書（二）輸入國家信

用狀（三）外銷訂單（附

中文譯本）（四）產品中

文說明書（五）公司登記

證明文件影本（六）許可

文件影本向警察局申請

核准。（製造廠商應另附

工廠登記證明文件影本） 
 
二、警察局審核後層報內政

部警政署核准。 

廠商通關出口後向海

關申請出口申報單，於

七日內經警察局轉報

內政部警政署備查。 


